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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自贸临管委〔2024〕162 号

关于修订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
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

资金申报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管委会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临港新片区各镇、各开发公司、

各有关单位:

根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《关于修订<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沪自贸临管委〔2024〕127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
的相关要求，管委会组织对与《管理办法》配套实施的《中国（上

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

专项扶持资金申报实施细则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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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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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
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资金申报

实施细则

为加强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管理，降低建筑能

耗，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，鼓励、引导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

应用示范，提升绿色建筑发展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绿色建筑条

例》、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节能减排和低

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绿色发展理念、碳达峰碳中和为导向，以前瞻性、统筹

性和引导性为原则，专项资金聚焦节能减排降碳，主要用于鼓

励临港新片区绿色建筑发展，重点支持临港新片区绿色建筑前

沿领域的项目。

二、资金来源

本实施细则涉及的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资金

在管委会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。

三、申报范围

临港新片区产城融合区（约 431 平方公里）内的建筑工程

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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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扶持标准

根据《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办法》

（沪住建规范联〔2020〕2 号），获得市级补贴的项目，给予

1:0.5 匹配，单个项目补贴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申报企业应符合信用监管要求，在申报环节自主开展信用

查询，并接受管理部门的信用审查。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、上

海市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符合技术标准规范要求；在

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、节能材料质量等方面

无不良行为记录。政府投资项目和已从其他渠道获得区级财政

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报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

持资金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按照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节能减排

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自贸临管委〔2024〕127 号）

第九条（资金申报、审核及拨付流程）实施。

七、附则

本实施细则，由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

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与《中国（上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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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沪自贸临管委〔2024〕127 号）保持一致。

附件：1.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请材料清单

      2.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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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请材料清单

项目申报时依据项目类别需提供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《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请表》

（2）项目单位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和复印件

（3）相关合同文本原件和复印件

（4）项目获得的国家和上海市相关专项扶持或奖励的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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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申请表
编号：

单位名称 　 单位代表 　

单位地址 　 邮编 　

单位负责人 　 电话/手机 　 传真 　

单位性质 　
　年总能耗          

（折吨标准煤）
　

总资产 　
工业总产值/

营业收入
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上年财务数

据）

(万元) 资产负债率（％）  税收
　

申报

单位

情况

开户银行 账号

项目名称 　 项目类别 　

项目联系人 　 电话/手机 　 传真 　

开工日期 　 竣工日期 　
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　

节能实物量 　
节能量等价值

（吨标煤）
　

项目

情况

项目技术措施简述（含技术措施、投资额、节能量）：
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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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 签字 　

请
单
位
意
见   盖章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　
　
　
　

 签字 　

建
交
处
意
见

 盖章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　
　
　
　

 签字 　
 盖章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发
改
处
意
见

　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　 　
　 　
　 　
　 　
　  签字 　

分管
领导
审批
意见

　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 项目类别根据《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应项目类别进行填报

单位性质指：1、国有或国有控股 2、民营企业 3、外商投资 4、其他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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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订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
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

持资金申报实施细则》的解读

为进一步加强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管理，

降低建筑能耗，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，鼓励、引导临

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应用示范，提升绿色建筑发展水平，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修订了《临港新片区建筑节能和绿色

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资金申报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

“实施细则”）。

一、关于《实施细则》修订的背景

2024 年 10 月 15 日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修订并印发

《临港新片区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沪自贸临管委〔2024〕127 号）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。

根据管理办法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展建筑节能减排领

域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。

二、关于《实施细则》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分为七章，从总体要求、资金来源、

申报范围、扶持标准、申报要求、申报程序和附则等七

个方面，对临港新片区专项资金申报要求及流程进行规

定。本次修订范围主要在申报范围、申报程序和附则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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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）三个方面。

申报范围，明确由产城融合区（约 386 平方公里）

修订为产城融合区（431 平方公里）施行本政策。

申报程序，按照管理办法第九条（资金申报、审核

及拨付流程）实施。

附则（有效期），有效期与管理办法保持一致，至 2026

年 5 月 31 日。


